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业务拓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拟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

提供总额合计不超过13000万元担保（最终以实际担保额度为准）,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

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反担保等，其中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

不超过9000万元，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4000万元。担

保范围为融资类担保（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公司与子公司间担保

的具体金额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分配。担保期限为12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

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业务,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告：2025-045号、2025-049号）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子公司的

融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被担保方

安徽淮北正虹饲
料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正虹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湖南正虹力得饲
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正虹营田饲
料有限责任公司

担 保 额 度
（万元）

1000

800

900

900

授信单位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淮北
人民东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岳阳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岳阳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岳阳分行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三年。

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
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
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
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合同签订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130500187- 2025 年 东
路（保）字0027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湘中银普惠保字-2025-ZHMY-0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湘中银普惠保字-2025-LDSL-00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湘中银普惠保字-2025-营田饲料-001号）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淮北正虹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朱妙明

3、注册资本：500万元

4、成立日期：1995年07月05日

5、住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凤凰山工业园淮海西路8号

6、经营范围：饲料的制造销售；粮食的收购、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53,088,084.68
8,732,038.21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45,446,855.66
-5,971,925.62
-5,952,297.45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49,657,447.02
9,035,906.30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120,361,100.84
303,868.09
303,868.09

8、安徽淮北正虹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岳阳正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魏学

3、注册资本：4000万元

4、成立日期：2015年04月21日

5、住所：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云港路创业孵化中心办公楼1#楼2楼

6、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食用油、冷冻

肉、水产品、农副产品销售，国内贸易，食品、农产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制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1,625,928.20
34,362,899.70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36,961,792.34
-4,845,073.75
-4,845,034.92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44,997,412.09
37,025,805.61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85,063,424.56
2,662,905.91
2,662,905.91

8、岳阳正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湖南正虹力得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邓辉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成立日期：2022年05月26日

5、住所：湖南省岳阳市营田镇屈原管理区营田镇推山咀社区正虹路北侧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牲畜饲养；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生物饲料研发；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牲畜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90,106,955.25
46,989,108.58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15,829,931.21
-3,260,551.61
-3,260,551.61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69,548,909.39
47,242,801.69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49,802,084.67
253,693.11
253,693.11

8、湖南正虹力得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湖南正虹营田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刘国苹

3、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4、成立日期：2022年05月26日

5、住所：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推山咀社区西大提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饲料研发；饲料

原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粮食收购；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79,991,035.45
50,128,472.84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00,016,180.20
-66,227.11
24,261.40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102,503,055.99
50,467,813.87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177,989,533.41
519,113.08
311,274.78

8、湖南正虹营田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130500187-2025年东路（保）字0027号）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人民东路支行

债务人：安徽淮北正虹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的主债权：公司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主合同（名称：小企业借

款合同，编号：0130500187-2025年东路字00285号）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2、《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湘中银普惠保字-2025-ZHMY-01号）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

债务人：岳阳正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人：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捌佰万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发生：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

权人进行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湘中银普惠保字-2025-LDSL-001号）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

债务人：湖南正虹力得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玖佰万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发生：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

权人进行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湘中银普惠保字-2025-营田饲料-001号）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

债务人：湖南正虹营田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玖佰万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发生：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

权人进行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有利于为子公司生产运营提供资金保障，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40,200.00万元，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0,247.2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22%。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3,748.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0.32%，无逾期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02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3010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5-092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
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原持股5%以上的股东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若羽臣”）于 2025年 6月 9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朗姿股份”）计划合计减持若羽臣股份数量不超过4,768,071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

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589,357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1%，且在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不超过3,178,714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2%，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2%。（总股本以公司当时总股本164,030,506股剔除公司截至当时已

披露回购结果的2024年第三期股份回购和2024年第四期股份回购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的5,094,800股后的股份数量158,935,706 股为计算依据；减持期间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回购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5年 6月 9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64,030,
506股变更为 227,487,948股，朗姿股份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11,602,720股增加为 16,243,808
股。截至2025年7月2日，公司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 8,817,672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7,
487,948股变更为 218,670,27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7）。

2025年7月19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朗姿股份于2025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7月 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886,298股，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3,000股，合计减持 979,29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

0.45%，权益变动后，朗姿股份持有公司股份15,264,51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6.98%。

2025年8月15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朗姿股份于2025年

7月22日至2025年8月1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9,600股，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065,400股，合计减持3,265,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

1.49%，权益变动后，朗姿股份持有公司股份11,999,51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5.49%。

2025年8月2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及《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朗姿股份）》，朗姿股份于2025年8月1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
000股，2025年8月18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若羽臣股份1,060,000股，合计减持1,066,000
股，占若羽臣当时总股本比例 0.49%。本次权益变动后，朗姿股份持有若羽臣股份数量 10,
933,510股，约占若羽臣当时总股本4.999998%，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

2025年9月1日，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由 218,670,276股变更为 222,
185,340股。公司于 2025年 9月 15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2,185,340股变更为 311,059,476股，朗姿股份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9,844,110股增加为 13,
781,75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三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83）、《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88）。

公司于近日收到朗姿股份出具的《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完成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9月26日，朗姿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2025年9月1日（不含）前，即若羽臣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上市流通以前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朗姿股份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5 年 7 月 1 日-2025年8月29日

2025年7月16日-2025年8月18日

减持均价（元/股）

60.03

46.08
一

减持股数（股）

2,026,298

4,218,400
6,244,698

减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93

1.93
2.86

注：上表使用的总股本为218,670,276股。

朗姿股份减持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成交价格区间为 48.78元/股 -
66.05元/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成交价格区间为43.42元/股-47.08元/股。

（2）2025年9月1日（含）至2025年9月14日（含），即若羽臣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上市流通后至

202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实施前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朗姿股份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12日

减持均价（元/股）

52.58
减持股数（股）

155,000
减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7

注：上表使用的总股本为222,185,340股。

朗姿股份减持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成交价格区间为52.11元/股-52.73元/
股。

（3）202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实施后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朗姿股份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5 年 9 月 15
日-2025年9月26

日

减持均价（元/股）

43.36

减持股数（股）

228,079

减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7

注：上表使用的总股本为311,059,476股。

朗姿股份减持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成交价格区间为 42.40元/股 -
44.75元/股。

（4）朗姿股份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含首次公开

发行后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朗姿股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602,720
11,602,720

0

占当时剔除回购股份
后的总股本比例（%）

7.30
7.30
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3,553,675
13,553,675

0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4.36%
4.36%
0.00

注：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情况以减持计划披露日股东持股数量及当时公司总股本剔除截

至当时已披露回购结果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股份数为基数计算，本次减持后持有股

份情况以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的持股数量及公司目前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朗姿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

2、朗姿股份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

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朗姿股份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

4、朗姿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做出的减持相关承诺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9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朗姿股份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5、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朗姿股份出具的《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3010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5-093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使用自有

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将不低于人民币1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76.8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

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2025年度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因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

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76.80元/
股（含）调整为不超过 54.64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5年半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8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披露回购进展情况，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情况

2025年9月29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
073,4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最高成交价为 42.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0.35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44,682,185.06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

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

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0004 证券简称：*ST国华 公告编号：2025-073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9日（周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2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翔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8人，代表股份26,756,4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211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88,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1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3人，代表股份 26,467,9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9939%。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66人，代表股份2,443,54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45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82,4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2人，代表股份2,261,14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81%。

8.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远程通讯参会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

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各项议案表决

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7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0％；反对 2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0％；弃权5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1,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606％；反对

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5％；弃权 55,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49％。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7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0％；反对 2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0％；弃权5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1,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606％；反对

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5％；弃权 55,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4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卢贤榕律师、徐兵律师

3．结论性意见：国华网安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本次会议的议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

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04 证券简称：*ST国华 公告编号：2025-074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项目仍处于中标候选人公示阶段，其获取中标通知书、签约等后续工作尚具有一定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

公司于近日参与了“克融云智算中心二期三标段”项目的投标，招标单位为新疆克融云算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2025 年 9 月 29 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
com）发布了相关中标候选人公示。现将具体预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一、预中标项目概况

1.招标单位名称：新疆克融云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招标代理机构名称：新疆安致恒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项目名称：克融云智算中心二期三标段

4.第一名中标候选人：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5.投标报价：23567.767万元

6.工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7.公示媒体：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8.公示期限：2025年9月29日一2025年10月2日

二、预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如与相关单位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该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项目，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上述预中标项目目前处于公示期，公示期内各投标人可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在取得最终

的中标通知书之前，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仅为中标候选人单位，仍存在未中标的风险，

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需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

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项目无法履行或终止，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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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47
1,015,735,035

31.78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董事

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金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出席2人，董事徐诗玥女士、陈虎先生，独立董事陈道峰先生、

龚行楚先生、李俊华先生均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0人，监事会主席刘明亮先生、监事王剑女士、职工代表监

事童鲲先生均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海润先生现场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0,458,032
比例（%）

99.4804

反对

票数

3,378,103
比例（%）

0.3325

弃权

票数

1,898,900
比例（%）

0.1871
2.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王靓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6,818,532
比例（%）

99.1221

反对

票数

5,560,903
比例（%）

0.5474

弃权

票数

3,355,600
比例（%）

0.3305
3.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李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003,432
比例（%）

99.1403

反对

票数

5,393,403
比例（%）

0.5309

弃权

票数

3,338,200
比例（%）

0.328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王
靓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李
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51,114,445

147,474,945

147,659,845

比例（%）

96.6257

94.2985

94.4168

反对

票数

3,378,103

5,560,903

5,393,403

比例（%）

2.1600

3.5557

3.4486

弃权

票数

1,898,900

3,355,600

3,338,200

比例（%）

1.2143

2.1458

2.134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

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刘卓昀、傅珏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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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分别于2025年4月28
日、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2024年度业绩未满足《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相关业绩考核条件，同时存在20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申请退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及7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条件，公司拟对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11,065,300股予以回购注销。

上述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11,065,300股，由目前的 3,195,228,370股变更

为3,184,163,07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11,065,300.00元，由目前的3,195,228,370.00元变更

为3,184,163,070.00元。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规定，办理本次注销股份的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49）《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83）。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

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所需材料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能

够证明债权债务真实性的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1月13日（9:00-12:00；14:00-17:00，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2.登记地点：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中恒集团

3.联系电话：0774-3939022
4.联系邮箱：zh600252@126.com
5.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

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

债权人还应当于邮寄当日电话通知公司前述邮寄事项。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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